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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工程管理指導 

程序編號：105                                                

程序名稱：公園工程委託其他機關代辦採購規劃設計管理 

中華民國 105年 3月編製 

1.0 相關規定 

1.1 建築部份：建築法、 建築技術規則等相 關法令 

1.2 結構部份：建築技術規則、結構混凝土設計規範等相關法令 

1.3 水電部份：電業法、電信法、消防法、自來水法等相關法令 

1.4 污水部份：下水道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相關法令 

1.5 景觀部份：臺中市公園綠地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 

2.0 目的 

為本局公園工程委託其他機關辦理採購規劃設計管理之作業程序，使代辦機關

能依程序辦理， 以提升規劃設計品 質，建立標準作業程序 。 

3.0 範圍 

有關公園工程之建築物、廁所、涼亭、景觀及遊樂設施、水電及噴灌、照明、

植栽綠美化等之規劃設計案。 

4.0 定義 

無 

5.0說明： 

  5.1公園工程委託其他機關代辦採購規劃設計管理流程圖。 

  5.2 公園管理科負責公園管理科收集相關資料與法令規章，提出初步使用需求

及經費 

     概算。 

5.3簽訂代辦協議書及確定計畫需 求 

5.3.1公園管理科依 101【代辦採購協議書簽訂與變更】簽訂委託代辦協議書(

附件 105-1) 

5.4 規劃設計作 業 

    5.4.1公園管理科委託辦理規劃設計招標作業，配合民意及使用需求確定

規劃設 

         計內容及所需預算，並分階段提出規劃設計報告，由本局公園管理

科召開 

         審查會協助審查。 

    5.4.2 完成細部設計審查後交由代辦機關辦理施工發包作業。 

      5.4.3 於施工過程中倘若遇到民眾陳情或其他因素須辦理變更，衍生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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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          

            期增減，應報本局公園管理科同意或備查。 

6.0 使用表單： 

    6.1委託代辦協議書(附件 105-1) 
本文件係依據現行法規、行政指導、解釋函等，與本局相關契約文件範本及規定
編製，如依據已變更或個案契約文件有不同約定者，應從其規﹙約﹚定辦理，如
屬通案性質者請通知業務單位辦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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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工程委託其他機關代辦採購規劃設計管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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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05-1 

○○○公園新闢工程 

代辦協議書 
 

 

 

 

 

 

 

 

委辦機關：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代辦機關：臺中市○○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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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新闢工程 

委託代辦協議書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以下簡稱甲方）為辦理               （以下簡稱本工

程），委託臺中市○○區公所（以下簡稱乙方）代辦事宜，經雙方同意訂立委託

協議書如后： 

第一條 代辦工程範圍：○○公園，面積約為○○公頃。 

第二條 代辦內容 

一、 乙方承甲方之委託，代辦工作主要內容包括：設計、發包、施工、監

造及履約管理等工作；乙方代辦期限，原則以工程竣工驗收後移交甲

方為止。 

二、 乙方承甲方之委託，辦理下列工作： 

（一） 設計階段： 

1. 依政府採購法遴選委託本案設計及施工監造之廠商。 

2. 廠商提送之設計相關成果包括配置、平立面之設計圖說、設計

計算書、工程預算書、施工規範等，依階段作業分別提送，乙

方召開設計審查相關會議時，請甲方會同派員辦理，經審查核

定後送甲方備查。 

3. 相關建造執照、雜項執照之請領。 

（二） 發包階段： 

1. 辦理預算編製作業並核定底價。 

2. 依政府採購法之招標程序辦理工程招標發包作業。 

3. 處理招標作業衍生之工程採購爭議。 

（三） 施工階段： 

1. 核定承包廠商所提初步施工計畫（含品質計畫）及監造顧問所

提之監造計畫。 

2. 審定監造顧問所提變更設計預算書，屬重大變更者，應先經甲

方同意再行辦理。 

3. 辦理變更設計新增項目之議價程序，並送甲方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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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處理履約爭議與索賠案件。 

5. 辦理完工後所需建物、雜項工作物使用許可。 

（四） 驗收階段： 

1. 審定承包廠商製作之竣工文件。 

2. 辦理工程驗收，並通知甲方派員會辦。 

3. 辦理工程決算，並送甲方備查。 

4. 辦理移交接管作業。 

5. 辦理設備操作維護人員之訓練，通知甲方派員參加。 

第三條 乙方之代辦費用及撥付 

代辦計畫期程及預算編列，詳附表。 

一、 工程管理費：依「臺中市政府建設局代辦各機關學校公共建築工程作業要

點」第五條工程管理費之分配及撥付規定使用，甲乙雙方分別按工程管理

費之百分之十與九十分配。 

二、 設計、監造費及工程建造費：甲乙雙方簽署代辦協議書後， 

（一） 設計、監造費：依乙方提列採購金額數，由甲方撥付予乙方，並於

設計及監造完成後分別決算之，再以多退少補方式辦理。 

（二） 工程建造費：俟乙方提列採購金額數，由甲方按預算編列年度分期

撥付，工程竣工後決算，再以多退少補之方式辦理。 

（三） 上開經費撥付方式，由乙方檢附領據送甲方一次請款，憑以核撥代

辦經費；一次請款上限為當年度工程預算總數，而非是項工程總經

費，且分配預算需足額分配方可支應撥付。 

第四條 委辦、代辦機關權責劃分 

一、 甲方應配合之事項： 

（一） 完成計畫法定程序。 

（二） 提供乙方執行協議書所訂服務項目必要之資料（如：全案經費概算

明細、計畫期程、基地位置圖、地籍圖、使用空間、機能需求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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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三） 本工程各項經費支出有關原始憑證，由甲方依審計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規定，報經審計機關同意，採就地審計方式辦理。 

二、 乙方之義務與責任： 

（一） 應履行本協議書之約定，並善盡代辦本工程之義務，含案內相關工

程契約簽訂約。 

（二） 負責辦理委託規劃設計、監造之評選；負責規劃設計、監造(含變

更設計)之執行。 

（三） 負責用地取得及地上物、管線之拆遷補償事宜。 

（四） 負責申辦用地鑑界、建物滅失登記及建物保存登記；依法令辦理工

程各項執照之申請書等相關文件用印事宜。 

（五） 應善盡協調及監督本工程廠商及承包廠商工作之責任，含品質及進

度。 

（六） 乙方於工程發包開工後，應彙整工程決標、開工、竣工、變更設計、

工期展延、停工與復工、驗收及工程估驗計價審核等重要事項，提

送甲方備查。 

（七） 對於本工程所編擬之圖說、預算及有關業務資料，或經由本工程所

取得或得悉之資訊、資料等應負保密責任。 

（八） 本工程乙方提供之文件、資料如有牽涉第三者之智慧財產權者，均

應由乙方負責徵得該項原持有人之同意，否則涉及法律責任時，均

由乙方負完全責任。 

（九） 有關委託代辦工程相關經費會計事務審核及支用核銷之處理。 

（十） 負責辦理有關委託代辦工程採購監辦事宜，含招標文件審核、辦理

公開閱覽、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等。 

（十一） 辦理本工程各項服務之工作成果，甲方有權製作及使用。 

（十二） 為辦理本代辦工程與第三人簽訂之各項工程契約，應於完成簽約

後，函送該契約副本 1 份予甲方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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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應於工程完工並取得使用執照及辦妥接水接電等相關事宜後，備

妥「建物使用執照」、「建物、雜項工作物許可文件」、「驗收合格

相關文件」、「機電設施使用手冊」等有關清冊移交甲方，並經雙

方現場會勘確認無誤後，由甲方正式接管使用。 

第五條 終止委託 

一、 明顯非乙方之原因，經甲乙雙方多次協商無結果時，乙方得終止本代辦服

務工作。 

二、 甲方因故停止本項委託代辦工程時，應即通知乙方，乙方接獲通知即停止

工作進行，並將完成之作業移交甲方接管。終止本協議時，雙方應於一定

期間辦理結算，甲方應按乙方已完成工作項目核算並給付費用。 

三、 本工程如中途終止委託，乙方已支付之各項費用應由甲方負擔。 

第六條 附則： 

一、 所有代辦內容相關文件，雙方均應依公文程序或專差送達。但經他方同意

者，得先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送達，再補送公文。 

二、 因不可抗力或事變之事故而發生延誤或不能繼續履行義務時，雙方均不負

任何延遲責任。雙方應於發生不可抗力或事變之事故時，以書面通知對方

做適當之處理。 

三、 如有未盡事宜或對本協議書有疑義，經雙方同意得以附件補充之，附件所

載各條款與本協議書具同等效力。 

四、 乙方為執行本協議書所發展之設計圖說，各式書表之智慧財產權由甲乙雙

方共同享有。 

五、 乙方如有沒收廠商或工程承包廠商押標金或逾期違約金，應撥交甲方處理。 

六、 爭議處理：甲乙雙方對於本協議書之履行發生爭議時，如經雙方協調無法

解決，得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爭

議處理期間，與爭議無關或不受影響之部分，雙方均應繼續履行本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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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 

七、 保固期間內之維護工作，原則上由甲方辦理，乙方協辦；惟甲方確有實際

需要函請乙方協助處理時，乙方應即派員協助甲方辦理，並督導承包廠商

辦理保固修繕事宜。 

第七條 協議書份數：本協議書正本乙式 2份，甲方 1份，乙方 1份，副本 16

份，甲乙雙方各 8份，協議書經雙方用印後生效。 

 

 附表一 預算編列詳細表 

計畫名稱 總經費 
○○年 ○○年 ○○年 

工程款 土地款 工程款 土地款 工程款 土地款 

○○公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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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代辦工程權責區分表 

工   作   項   目 甲方 乙方 建築師 
承包

商 
備 註 

一、工程設計階段      

    （一）規劃設計定案 核定 核定 提出   

    （二）設計階段各項作業時程控制 備查 核定 辦理   

    （三）繪製各項施工圖、結構計算書、編製工程規範

及施工說明書、施工預算書及其他書件 
 核定 辦理   

    （四）建築、水電、管線等工程設計圖說整合  核定 辦理   

二、發包階段      

    （一）工程招標文件  核定 辦理   

    （二）工程開標、審標、決標  辦理 協辦   

    （三）簽訂契約 備查 辦理 協辦 提出  

三、施工階段      

    （一）承包商之施工計畫書、施工設備、替代之施工

方法、施工場所配置 
 核定 審查 提出  

    （二）現場施工大樣圖整合繪製  備查 核定 辦理  

     (三) 工程材料設備送審資料(建築師須依工程 

          契約規定辦理審核) 
   核定 提出  

    （四）進度管制、施工管理  督導 監造 辦理  

    （五）工地試驗、施工品管之監督及檢核簽認  備查 核定 辦理  

    （六）工安與環保相關問題處理  督導 監造 辦理  

    （七）工地協調會 會辦 辦理 配合 配合  

    （八）工程估驗、計價  辦理 審核 提出  

    （九）變更設計 備查 核定 辦理 配合  

    （十）建築、水電、管線等工程界面整合  督導 辦理 配合  

    （十一）工程驗收  辦理 會辦 提出  

    （十二）編擬設備、設施操作手冊 備查 備查 審核 辦理  

    （十三）結算  核定 辦理 配合  

四、完工移交階段      

    （一）各項設備移交 辦理 協辦 協辦 辦理  

    （二）工程結算書、圖  簽核 辦理 配合  

五、保固階段      

    （一）保固責任問題處理 辦理 會辦 會辦 會辦  

    （二）糾紛、索賠、仲裁及訴訟等事項 辦理 協辦 協辦 配合  

    （三）其他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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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協議書人： 

 

甲方：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局長  ○○○ 

 

 

 

 

 

 

 

乙方：臺中市○○區公所 

      區長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